臺北市士林區福林國民小學112學年度第一學期
身心障礙在校學生鑑定安置工作說明
一、依據： 
1、特殊教育法及其施行細則

2、身心障礙及資賦優異學生鑑定標準
3、臺北市特殊教育學生鑑定及就學輔導委員會設置要點相關規定
二、在校生轉介步驟
1. 檢視適合提出轉介之學生：班級適應欠佳學生在以「輔導及教學資源，如小團輔、專輔諮商、攜手激勵班、補救教學」協助後，仍成效不佳者。

2. 填寫本說明表(附件一)，請務必詳閱說明事項。【112年9月27日~112年10月5日】
3. 資源班老師與導師聯繫，討論是否立案提出鑑定安置。【112年10月5日~112年10月13日】
4. 資源班老師進行分案、線上申請。【112年10月13日（五）前】
5. 心評初階、進階、諮詢教師研判資料與送件。【112年9月25日~112年10月25日】
6. 西區特教中心召開鑑定安置會議。【112年11月8日~112年11月17日】
7. 鑑定安置會議結果通知家長。【112年12月】
8. 通過者，於112學年度第2學期開始提供特教服務。【預估113年3月】

三.說明事項： 
1. 配合校內作業，請導師先填寫欲轉介名單，於10月5日(四)中午前交回特教組。
2. 導師除填寫轉介表外，請務必和家長溝通並取得「家長同意書」(需父母雙方同時簽名)，若父母雙方無法同時簽名，可依家庭狀況填寫「切結書」或「實際照顧者聲明書」，以上3種表格均可至特教組或資源班索取。
3. 轉介情緒行為障礙兒童需請家長提出『醫師診斷證明』及『評估報告』才能做轉介及鑑定。
4. 資源班教師將會依照轉介名單跟老師個別說明，並發給導師及家長填寫特殊需求學生轉介表-100R、訪談表、各類評量表、任課老師觀察紀錄表等，各項表格請於規定時間內交回資源班。
5. 每一位轉介學生依不同需求，必要時資源班老師需入班觀察，請導師配合。

6. 每一位轉介學生之施測項目包括個別智力測驗、成就測驗及各項相關診斷測驗，各項測驗依不同時段分別進行，時間約需四-六小時，測驗期間依通知請導師配合。

7. 已鑑定是疑似生之資源班學生，將另行通知112學年度第二學期鑑定及安置相關事項。
4 .資源班學生安置原則：

1、 領有身心障礙手冊之學生優先安置﹝除了報局外，還是要參加鑑定安置會議﹞。

2、 經臺北市鑑定安置委員會通過安置，符合特教法規定之身心障礙學生。

5 .身心障礙學生類別代號：

 （1）智能障礙 （2）視覺障礙 （3）聽覺障礙 （4）語言障礙 （5）肢體障礙 

 （6）腦性麻痺  (7) 身體病弱（8）情緒行為障礙〈包括注意力不足、過動〉（9）學習障礙 
  (10) 多重障礙 （11）自閉症 （12）發展遲緩  （13）其它顯著障礙

補充說明：
        ＊情緒行為障礙：指長期情緒或行為反應顯著異常，嚴重影響生活適應者。其障礙並非因智
          能、感官或健康等因素直接造成之結果。情緒障礙之症狀包括精神性疾患、情緒性疾患、
          畏懼性疾患、焦慮性疾患、注意力缺陷過動症或有其他持續之情緒或行為問題者。(需有至  
          少一學期以上的輔導觀察紀錄)
＊學習障礙 指統稱因神經心理功能異常而顯現出注意、記憶、理解、推理、表達、知覺或知
  覺動作協調能力等有顯著問題，以致在聽、說、讀、寫、算等學習上有顯著困難者；其障
  礙並非因感官、智能、情緒等障礙因素或文化刺激不足、教學不當等環境因素所直接造成
  之結果。  
(附件一)  轉介身心障礙鑑定安置名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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*請於10/5中午前將此回條交回輔導室特教組，謝謝。
